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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0年，科羅拉多州修訂了其州立標準，旨在以實證證

據為基礎之研究發現，整合到家庭暴力犯罪人之治療計畫

中，以求全州對於家暴犯之治療與處遇有一致性之標準。自

始，科羅拉多州建立了一個三層次的差異化治療模型

（Three Tiere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Model），並宣稱該家暴

犯治療模型是基於一般性犯罪人在犯預測的RNR模型以及機

構性處遇矯正計畫中所使用的有效介入原則（PEI），進而

設立家暴犯管理委員會、科際整合治療團隊以及設置18項核

心能力作為評估家暴犯成功結案與否之標準。本文將介紹科

羅拉多州的家暴犯機構性治療計畫與模型，期盼透過本文的

介紹，對於當前臺灣家暴專監之家暴犯處遇計畫，具有啟發

之效。 

關鍵詞： 家暴犯、機構性處遇、RNR模型、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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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the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Programs for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s in Colorad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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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0, Colorado revised its state standards with the aim of 

incorporating evidence-based research findings into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 treatment programs. This revision sought to 

establish consistent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standards for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s across the state. Consequently, 

Colorado developed a Three-Tiere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Model, 

claiming that the model for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s is based 

on the Risk-Need-Responsivity (RNR) model used for general 

offender risk predic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PEI) employed in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and 

correctional programs. Additionally, the state established the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 Management Board, interdisciplinary 

treatment teams, and defined 18 core competencies as criteri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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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whether a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reatmen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Colorado’s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programs and models for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s. We believe that the introduction may provide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improving current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 

treatment programs in Taiwan’s correctional system. 

Keywords: Domestic Violent Offender,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RNR Model, Treatment Program 

 



第39期 2024年12月 

162 

壹、前 言 

一、當前家暴案件與家暴犯之現況分析 

根據衛生福利部（2024）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案件數在過去五年仍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例如

整體家暴案件通報數量成長31%，其中最大中的類型為親

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t, IPV），亦成長27%

（詳表1）。 

表1  

2019年至2023年我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數 

年 份 親密暴力 兒少保護 老人虐待 其 他 家暴案件總數 

2019 63,902 20,989 7,745 28,723 128,198 

2020 67,957 25,181 18,165 30,569 141,872 

2021 70,328 24,481 20,968 33,421 149,198 

2022 75,052 25,193 21,902 34,717 156,864 

2023 81,399 27,133 22,982 36,817 168,331 

註：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保護司統計專區，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

統計，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1.html 

 

另根據法務部法務統計年報（2024），近年來地方檢

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人數，亦有上

升之趨勢。例如，2020年為3,484人，相較於2019年之執

行判決定人數3,304人僅成長5%，然而2023年執行判決確

定之人數達到5,242人，成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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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9年至2023年各地方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之家庭暴力犯

案件人數 

年 份 執行判決確定人數 成長比例（%） 

2019 3,304 0 

2020 3,484 5% 

2021 3,510 6% 

2022 4,776 45% 

2023 5,242 59% 

註：法務統計年報（2024），第84-85頁， file:///D:/Admin/Downloads/ 
Y01_Y3-18_84_112.pdf 

 

最後，根據法務部矯正署（2024）統計數據顯示，過

去近五年在監家庭暴力受刑人與違反保護令受刑人，亦呈

現上升現象，例如家庭暴力受刑人約成長6%，而整體總人

數則成長10%（詳表3）。 

表3  

2019年至2023年年底在監家庭暴力與違反保護令受刑人數 

年 份 家庭暴力受刑人 違反保護令受刑人 總人數 

2019 2,190 461 2,651 

2020 2,159 426 2,585 

2021 2,115 419 2,534 

2022 2,194 495 2,689 

2023 2,330 598 2,928 

註：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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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檢署近年來新收家暴犯接受社區

性處遇的案件數，卻呈現逐年下滑之趨勢，例如家暴犯保

護管束新收案件由2019年的173件略降至2013年之168件；

而同一時間緩起訴社區處遇新收案件亦由98件降至66件

（詳表4）。 

表4  

2019年至2023年各地檢署新收家暴犯社區處遇案件數 

年 份 保護管束新收案件數 緩起訴社區處遇新收案件數 總人數 

2019 173 98 271 

2020 185 121 306 

2021 179 96 275 

2022 167 90 257 

2023 168 66 234 

註：法務統計年報（2024），第204-245頁，file:///D:/Admin/Downloads/ 
Y01_Y3-18_84_112.pdf 

 

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1條規定，法務部應訂定並執

行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受刑人之處遇計畫。據此，

法 務 部 訂 有 「 家 庭 暴 力 或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受 刑 人 處 遇 計

畫」，針對因觸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家庭暴

力罪及違反同法第61條規定處徒刑、拘役之違反保護令罪

之在監受刑人，施以前揭處遇計畫，以達矯正輔導、祛除

其暴力行為，促進其家庭和諧並使其習得與家庭有關知識

之目的，自1999年訂定實施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進一步探究該處遇計畫，具有以下五大內容： 

(一)新收入監調查：處遇對象於入監後應由各監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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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科針對其犯罪原因、動機、性行、境遇、學歷、身心家

庭狀況及其他可供行刑上參考之事項詳加詢問，作成紀

錄，並將結果加以分析，以作為判定其有無心理或精神異

常之依據及作為日後治療、教誨輔導評估之參考。 

(二)治療、教誨及輔導：處遇對象經前項分析結果疑

有酒癮、藥癮、心理或精神異常者，所屬監獄應延請精神

專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實施精神、戒癮等

治療，無異常者應由教誨師或相關專業人員實施認知教

育、親職教育、心理等輔導課程，並加強日常生活輔導，

接受上述課程之受刑人應繳交5百字以上之心得感言報告

（得視情況以5分鐘口頭報告代之），以供評估實施成效

之參考。 

(三)作業配置：處遇對象之作業分配應視其暴力程度

加以區別，輕微暴力程度者，配予輕便簡單之作業，或減

輕其作業數量，使其能有較多時間接受各項教誨及輔導；

暴力程度較重者，則先予以隔離，施以密集之教誨及輔

導，視其輔導具有成效後再配入工場作業。 

(四)刑期屆滿或假釋前之銜接：監獄應於處遇對象刑

期屆滿前一個月或假釋核准後釋放前，將判決書及相關處

遇資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以利後續

追蹤輔導。 

(五)通知被害人及相關機關：處遇對象預定出獄前或

有脫逃事實時，執行之監獄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2條之

規定通知被害人、其住居所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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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中心，或視實際需要函請檢察機關提供被害人送達處

所之資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鑑於家暴受刑人之處遇計畫屬於專業工作，考量各矯

正機關內臨床心理師與社會工作人員專業人力之配置與矯

正機關家暴犯處遇專業性之發展，法務部遂於2009年指定

臺北監獄、臺中監獄、臺中女子監獄、嘉義監獄、高雄監

獄以及明陽中學為家暴犯專業監獄（家暴專監），並依其

鄰近監所劃分轄區，以移監方式集中收容於家暴專監，讓

家暴受刑人接受專業治療輔導處遇。表5呈現過去五年各

矯正機關接受處遇之家暴受刑人數。 

表5  

2019年至2023年各家暴專監接受家暴處遇人數統計表 

年 份 接受處遇人數 
個別輔導 團體輔導 

人 數 人 次 人 數 人 次 

2019 1,628 194 831 1,545 15,452 

2020 1,335 215 957 1,240 13,829 

2021 1,287 260 880 1,178 14,026 

2022 1,162 175 622 1,073 11,495 

2023 690 137 817 611 6,976 

註：法務部矯正署。 

 

二、介紹與更新當前家暴犯在監處遇方案的必要性 

臺灣監獄對於家暴犯雖有根據前揭規定須針對渠等進

行治療處遇與輔導，但具體的介入處遇與輔導內容，並無

特定方案，都由各專監發展各自特色為主。惟大多改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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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的 處 遇 計 畫 ， 由 各 矯 正 機 構 與 處 遇 人 員 沿 用 早 期 的

Duluth （ 杜 魯 斯 ） 模 式 和 認 知 行 為 治 療 法 （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approach），期盼透過改變家暴

犯對暴力的態度並制定更健康的因應策略來改變他們的思

維模式和行為（林世棋等人，2007）。鑑於前揭兩種治療

介入方案均發展於1970年代，實施近五十年，逐步的修正

與優化方案內容，具有一定的治療成效與再犯防止，然而

介紹新的介入治療方案亦有其必要性。其次，由於家暴犯

處遇計畫並沒有統一，因此成效評估方式都不相同，有些

只關注加害人的參與度和完成度；有些會評估參與者態

度、認知與行為的改善程度（李建諺，2013）；有些研究

評估設計會有前後測（林明傑、黃志中，2003）或實驗組

與對照組（例如嘉南療養院The Third Path認知行為模式評

估），但大部分則否，顯示臺灣對親密伴侶暴力加害人處

遇計畫並無統一的成效評估標準，遑論當前治療處遇方案

之成效。 

晚 近 ， 美 國 在 處 理 家 暴 犯 （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 DVO）機構性治療處遇上出現一個典範轉移的

現象。亦即為了提高家暴犯機構性治療的成效，實務工作

者和研究者提出一個新的倡議，主張納入證據為基礎的家

庭暴力政策、治療方法和評估標準（Babcock et al., 2004; 

Cannon et al., 2016）。基於此一倡議以及典範轉移的殷切

期盼，從有效的矯正處遇方案所汲取出解決受刑人出獄再

犯問題的有效介入原則（Principles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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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Andrews et al., 1990; Bonta & Andrews, 2017）即

被提出（Radatz & Wright, 2016; Stewart et al., 2013）。換

言之，PEI框架在矯正治療計畫中提供經過實證支持的指

導，而矯正治療計畫若當遵循這些指導時，則會有顯著減

少再犯率的成效（Bonta & Andrews, 2017）。其中最為人

熟知和使用的原則即為RNR原則（風險、需求和回應原

則）通常也被稱為RNR模型。而科羅拉多的學者和實

務工作者，根據PEI原則，將RNR模型整合到在監家暴犯

的治療處遇當中，獲得相當不錯的實證成效之支持，頗令

人鼓舞與支持（Radatz & Hilton, 2019）。因此，本文將介

紹 興 起 於 2010 年 的 科 羅 拉 多 家 庭 暴 力 犯 治 療 處 遇 方 案

（Domestic violence treatment in Colorado）。 

貳、RNR模型與犯罪人再犯風險評估 

一、RNR模型內容之簡介 

RNR 模 型 為 風 險 （ Risk ） ─需 求 （ Need ） ─回 應

（Responsivity）的縮寫（Andrews et al., 1990），自1980

年代發展以來，已在加拿大、美國、英國、歐洲、澳大利

亞和紐西蘭等國廣泛使用，以管理犯罪人之犯罪行為，並

形成許多實證研究的基礎，進而被這些國家運用來作為犯

罪人再犯評估與矯治工作之遵循原則（Vitopoulos et al., 

2012）。它可以說是當前最具影響力之犯罪人再犯風險評

估與處遇的模式（Bonta & Andrews, 2007）。該理論係在

1990年根據犯罪行為的一般性格理論與認知社會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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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中正式建立。自1990年開始，在其核心理論原則

中，又陸陸續續增加了一些原則，以增進和強化有效的介

入措施之設計和實施。例如，這些增加的原則包含矯正人

員、受刑人和矯正機構間建立合作且相互尊重的工作關係

之重要性，以及提供政策和引導方針以促進和實現有效的

介入措施（Andrews & Bonta, 2006）。 

即使有這些增加的原則期盼能夠增強與強化有效的介

入措施，但該模式的核心仍在RNR三個核心原則（Bonta 

& Andrews, 2007），簡要說明如下： 

(一)風險原則（Risk principle）──服務的強度將隨

著犯罪人再次犯罪的風險水平而增加，亦即服務水平與犯

罪者再次犯罪的風險相匹配。 

(二)需求原則（Need principle）──犯罪人的需求是

規劃服務的適當目標，亦即評估犯罪人的需求並針對需求

提供適切的治療服務。 

(三)回應原則（Responsivity principle）──服務提供

者提供基於證據的規劃（一般回應），並且提供這些服務

的方式是在考慮個人的個人特徵和／或影響治療效果的情

況（特別回應）。亦即透過提供認知行為療法和根據犯罪

人的學習方式、動機、能力和優勢，調整介入的措施，盡

可能地協助犯罪人從介入措施中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 

回應原則又區分為一般回應（general responsivity）

和 特 別 回 應 （ specific responsivity） 。 一 般 回 應 要 求 使 

用 認 知 社 會 學 習 介 入 措 施 （ 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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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s）來影響犯罪人之行為。無論犯罪人的類型

如何（即女性犯罪人、家暴犯罪人、精神病患者、性犯罪

人等），認知社會學習策略都是最有效的。而該原則在矯

正實務的核心實踐，例如親社會模式、適切的使用增強與

懲罰以及解決問題，均可謂為認知社會學習方法中所具代

表 的 實 踐 方 式 。 而 特 別 回 應 是 指 認 知 行 為 介 入 措 施

（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 的 「 微 調 」 （ fine 

tuning）。它考慮了犯罪人的優勢、學習方式、性格、動

機和生物社會特徵（例如性別、種族）。 

二、RNR模型與犯罪人風險評估之關聯性 

風險原則，認為如果提供給犯罪人的治療服務與其再

犯的風險是成反比的話，則可以減少犯罪人的累犯機率。

而該原則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治療的等級、和(二)犯罪

人再犯的風險。犯罪行為其實是可以透過專業訓練和經驗

（主觀）之外的可靠方式（客觀）來被成功地預測，亦即

客觀的數據精算與主觀的專業判斷之辯論。此外，透過第

三代和第四代風險評估工具1，當前對於犯罪人再犯的預測

能力，愈來愈精準、評估效能進而提高（Andrews et al., 

2006）。換言之，如果吾人的矯正目標之一是減少犯罪人

的累再犯比率，那麼我們則需要確定有一種可靠的方法來

                                                 
1  第三代風險評估工具是指證據為基礎動態性評估工具，包含犯罪人動

態性資料的收集以及大數據的運用分析。第四代風險評估工具則導入

系統性與全盤性的評估工具，包含AI演算技術，詳見（Andrews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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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低度風險之犯罪人和高度風險之犯罪人，以便提供適

當的處遇等級。今天，世上已經擁有評估技術來辨識出不

同再犯概率的犯罪人（Campbell et al., 2007）。 

需求原則則要求矯正處遇的重點放在犯罪需求上。犯

罪需求是動態性的風險因素並與犯罪行為直接相關。犯罪

需求既是動態性的，代表隨時變化，不像靜態風險因素只

能在一個方向上改變（增加風險）並且對於處遇介入是不

可改變的。犯罪人有許多需要治療的需求，但並非所有的

需求都與他們的犯罪行為有關（例如疾病）。然而，這些

導致犯罪的需求的主要預測因素，被稱為「核心八項」

（ central eight ） 風 險 ／ 需 求 因 素 （ Andrews & Bonta, 

2006; Andrews et al., 2006），包含反社會行為史（histor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 、 反 社 會 性 格 型 態 （ antisocial 

personality pattern）、反社會認知（antisocial cognition）、

反 社 會 同 儕 （ antisocial associates ） 、 家 庭 ／ 婚 姻 狀 況

（ family/marital circumstances ） 、 學 校 ／ 工 作 狀 況

（school/work）、享樂／娛樂活動（leisure/recreation）以

及藥物濫用史（substance abuse），其中前四項為關鍵四

項（Big four），後四項為緩和四項（Moderator four）

（Grieger & Hosser, 2013）。 

Bonta和Andrews（2007）將前揭八大核心修正為七大

動態風險指標，最大差別在於將反社會行為史（犯罪史）

視為是靜態因素後，予以移除，其餘均視為動態性因素

（dynamic factors），各個風險／需求因素及其衍生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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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介入措施的目標，彙整如表6所示。 

表6  

Bonta和Andrews（2007）主張七大核心風險／需求因素 

主要風險／需求因素 指 標 介入措施之目標 

1.反社會性格型態 
衝動性、追求冒險性
的歡愉、易怒煩躁 

建立自我管理的技術、
教導管理脾氣的能力 

2.親犯罪態度 
合理化犯罪行為、對
於法律持負面態度 

以親社會態度反犯罪合
理化：建立親社會認同 

3.犯罪的社會支持 
犯罪同儕、與其他社
會人士隔絕 

用親社會的朋友和同事
取代親犯罪的朋友和 
同事 

4.物質濫用 
使用酒精類飲品與毒
品濫用 

降低物質濫用的機會，
強化物質濫用的替代 
方案 

5.家庭／配偶關係 
父母管教不當、家庭
關係不佳 

教導育兒技術、強化關
心與照顧嬰幼兒之能力 

6.學校／工作狀況 
在校／職場表現不
佳、低度的滿意度 

強化工作與學習的能
力，教導在工作和學校
的場域培養人際關係 

7.親社會（正當）娛樂
活動 

缺乏親社會性（正
當）的娛樂／休閒
活動 

鼓勵參與親社會娛樂／
休閒活動，教導養成親
社會（正當）嗜好與 
運動 

註：Bonta & Andrews (2007). RNR model for offenders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  

 

參、有效介入原則（PEI）之介紹 

一、RNR模型與PEI之框架 

1990年，Bonta和Andrews以及同僚為回應一些矯正學

者之呼籲，引進證據為基礎之研究以降低再犯之策略後，

推出了有效介入原則（PEI）框架（Andrews et a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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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ta & Andrews, 2017; Gendreau, 1996）。在過去四十年

裡，PEI框架已經成為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之矯

正計畫的代名詞，並且有數百項實證研究驗證了其在減少

各類型犯罪人再犯率的成效（MacKenzie, 2006; Smith et 

al., 2009）。如前所述，RNR模型最受研究者和實務工作

者的青睞和運用。風險原則指出，矯正計畫應根據犯罪人

的再犯風險程度對其進行評估，並將其分類為低、中、高

風 險 等 級 後 ， 輔 以 相 對 應 的 治 療 處 遇 方 案 （ Bonta & 

Andrews, 2017）。需求原則強調犯罪人的需求，這些需求

分為兩類：犯罪性需求和非犯罪性需求（Criminogenic and 

Non-Criminogenic Needs）。犯罪性需求是與再犯率高度相

關且可改善之風險因素（例如，物質濫用、反社會人格特

徵），而非犯罪性需求則與再犯率呈現較弱的潛在性治療

需求（例如，不佳的身體狀況、低的自尊心；Bonta & 

Andrews, 2017）。因此，需求原則要求治療處遇計畫應重

視評估和提供動態的犯罪生成需求，只有在非犯罪性需求

會影響到犯罪人的犯罪性需求時，才應該考慮提供非犯罪

性需求（Bonta & Andrews, 2017）。 

回應性原則則強調，犯罪人的治療計畫應考慮到犯罪

人對治療的普遍性反應（例如，計畫的結構應利用認知社

會學習策略），以及犯罪人的特殊特徵如何影響他們在介

入過程中的成功或失敗（例如，閱讀理解能力低的犯罪人

可能需要對課程的文字呈現方式進行部分調整）。總的來

說，RNR原則強調犯罪人並非同質的，他們可能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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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需求和特徵，這些因素在治療計畫中需要採取不

同的考量與調整，以確保治療計畫能降低再犯率（Bonta 

& Andrews, 2017）。 

另 外 ， 有 兩 個 著 名 的 原 則 ── 治 療 和 忠 實 原 則

（treatment and fidelity）──強調對計畫執行和評估的重

視。治療原則概述了計畫執行人員應該接受良好的教育與

訓練，瞭解治療與方案內容，並保持堅定但公平、尊重的

態度。此外，治療服務應結合認知社會學習策略（例如，

角色扮演、示範、認知行為療法），並將40%-70%的計畫

時 間 專 注 於 急 性 服 務 （ acute services ） （ Bonta & 

Andrews, 2017）。忠實原則則為治療服務的執行和評估提

供指導。特別是，符合資格的計畫執行人員應受到監督和

監控，他們的執行方式與技巧應該被評估與檢視是否符合

相關的標準化程序以及對當事人問題改善的適切程度。不

僅治療計畫的執行人員，治療計畫的所有組成部分也都應

該定期進行評估與修正、優化，以確保整個治療計畫的完

整性（Andrews et al., 2006）。 

二、PEI原則與家暴犯之處遇評估 

目前僅有少數專門之研究在探討RNR原則於家暴犯

（DVO）治療處遇之應用與評估。第一，Connors與其同

僚（Connors et al., 2012; 2013）分別有兩次針對參加中等

和高強度家庭暴力治療計畫的男性家暴犯進行前、中、後

測的自我評估研究，研究人員調查家暴犯的態度和與計畫

相關技能在接受治療前與後的變化。結果顯示，家暴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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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動機以及與計畫相關的技能方面，都有達到顯著的

改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渠等的研究都使用了一個現存

且有名的家庭暴力風險評估工具配偶攻擊風險評估

（Spousal Assault Risk Assessment, SARA; Kropp & Hart, 

1997）來協助對於家暴犯之風險評估和治療強度的決策。

第二，同樣地，Radatz和Hilton（2019）也運用PEI框架，

針對另一個廣為人知且經常使用的家庭暴力風險評估工具

加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暴力風險評估（Ontario Domestic 

Assault Risk Assessment, ODARA; Hilton et al., 2010; 

Hilton et al., 2004）進行實證研究以協助確定該評估工具

與家暴犯之治療強度的關聯性。 

這 些 少 數 的 研 究 顯 示 ， 家 暴 犯 具 有 犯 罪 性 需 求

（ Stewart & Power, 2014 ） 。 例 如 2014 年 ， Stewart 和

Power針對家暴犯和非家暴犯的犯罪性需求進行比較研

究，結果發現家暴犯的再犯風險和犯罪性需求顯著高於非

家暴犯。此外，家暴犯宣稱他們比樣本中的非家暴犯有更

多的學習障礙、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和更長久的犯罪史。

2018年，Hilton和Radatz在Stewart和Powers（2014）的研

究基礎上進一步去比較家暴犯、非家暴的暴力犯和非暴力

犯在犯罪性需求和非犯罪性需求的差異。結果顯示，家暴

犯在研究中的所有8個犯罪性和非犯罪性需求之指標上，

均達到顯著水準。亦即與其他兩組相比，家暴犯的犯罪性

需求顯著地多更多，且在所有犯罪性領域（除就業／學校

問 題 外 ） 表 現 出 最 高 的 需 求 程 度 （ Hilton & Rad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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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最近，Hilton和Radatz（2020）研究家暴犯的犯罪性

需求與再犯率的關聯性，以及家暴犯的犯罪性需求數量與

ODARA（加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暴力風險評估）治療強度

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家暴犯在他們能夠測量的所

有6個犯罪性需求領域中均達顯著水準，其中有5個犯罪性

需求（除了人際關係不良之外）均與家庭暴力的再犯程度

達到顯著相關。此外，家暴犯犯罪性需求數量與ODARA

治療強度等級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在治療計畫層面，Stewart與其同僚（2014）進行了迄

今為止唯一的一項研究，即探討基於PEI框架的家庭暴力

治療計畫成效評估，該研究涵蓋了中等治療強度和高強度

治療的計畫。結果顯示，參加高強度治療的高風險家暴犯

與未接受治療的家暴犯相比，參加者的再犯（包括觸犯家

暴和非家暴之再犯行為）可能性顯著地降低。此外，參加

中等強度治療計畫的中等風險家暴犯其再犯率也呈現相似

但未達統計顯著的趨勢（Stewart et al., 2014）。 

2015年，Scott與其同僚針對一項「第二回應者計畫」

（The seconder responder program）進行成效評估，這也

是一項根據PEI框架所設計的治療計畫，旨在瞭解安大略

省倫敦市中、高風險家暴犯的風險因素和犯罪性需求。該

介入方案係針對等待審判的男性親密伴侶暴力（IPV）加

害人，與心理治療師之間所進行的一對一的治療計畫進行

評估。研究結果顯示，參加此項一對一介入計畫的IPV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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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實驗組）與未接受治療且隨機分配的加害人（對照

組）相比，參加者的再犯可能性顯著降低（Scott et al., 

2015）。整體而言，這些少數的研究顯示，將PEI框架整

合到家暴犯的治療計畫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治療處遇方法

（Radatz et al., 2020）。 

肆、科羅拉多州家暴犯機構性治療計畫

之介紹 

以下參考Radatz與其同僚（2020）所撰寫之科羅拉多

家暴犯治療一文，介紹該州家暴犯之治療處遇方案。 

一、家暴犯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與職掌 

與許多其他州一樣，科羅拉多州於20餘年前亦針對家

暴犯之管理機制與處遇內容進行相關的修正與優化措施，

並於2001年通過了立法，設置家暴犯管理委員會（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 Management Board, DVOMB），其目的

在為家暴犯之刑事案件建立一個一致性受理與處理標準，

讓「此類加害者不再犯家暴罪，並增強對被害者及潛在被

害者的保護」（C.R.S. § 16-11.8-101）。DVOMB主要作

為一個政策委員會，在其中眾多的法定職掌中，以負責制

定州的治療處遇標準據以評估、治療和監控家暴犯最為重

要。為了遵循忠實原則，DVOMB被要求定期審查、修訂

和核定這些標準，以針對最新研究發現、最佳實務、執行

挑戰和最新判例，進行回應（Tunstall et al., 2016）。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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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一次重大修正中，DVOMB納入旨在解決親密伴侶暴

力（IPV）的一系列模式和介入措施。這些修正的結果建

立了以PEI框架為指導原則並強調證據為基礎的支持性州

立標準（State Standards）。此外，DVOMB還負責管理並

遴聘符合資格的專業人員以提供家暴犯治療處遇之業務，

換言之，只有那些被DVOMB審查通過並列入資料庫的人

員始有資格提供家暴犯者治療處遇的服務機會，不是任何

一個治療機關或私人團體或單位的職員即可擔任家暴犯的

治療處遇工作。此外，DVOMB的管轄範圍包括那些被判

決有罪、緩刑、認罪協商或其他型態法院已認定具有家暴

事實的家暴犯（已成功核發保護令），換言之，這些家暴

犯包括在緩刑、社區矯正、假釋以及在監服刑等階段，也

都是DVOMB監管之對象。 

DVOMB在探討州的標準修訂時，會努力審查並納入

實證研究。這種高度依賴研究結果的做法，2010年可以說

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主要是如同前述家暴犯治療處遇典

範的轉移，納入並整合具有實證為基礎的RNR模型，至關

重要，因為納入該模型後DVOMB取消了對所有家暴犯原

先的36週最低治療期程的限制。這一變革的理由在於許多

治療者擔憂以時間為驅動（Time-driven）的治療計畫或方

案模式，受限於時間的壓力，不足以應付家暴犯多樣的犯

罪 學 、 病 理 學 和 類 型 學 的 特 徵 與 犯 罪 性 需 求 （ 例 如 ，

Fowler et al., 2016; Johnson & Goodlin-Fahncke, 2015）。

因此，採納RNR模型在一般犯罪人之再犯風險研究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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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 DVOMB 設 計 了 一 個 差 異 化 且 風 險 知 情 （ Risk-

informed）的模式，強調符合個性化目標，而不是在預定

次數或期程的晤談中僅僅根據時間的推移來衡量治療的效

果（Gover et al., 2015）。 

二、科際整合的治療團隊 

DVOMB標準要求設立一個「科際整合的治療團隊」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Team, MTT），其成員至

少包括治療服務提供者、刑事司法從業人員（如緩刑或假

釋官、矯正人員）和治療被害者倡議者（Treatment Victim 

Advocate, TVA）。為達治療程序的順利進行，家暴犯必

須向每一位MTT成員簽署個人資料揭露同意書。同時，每

一位MTT成員在每一個個案治療的以下階段必須達成共

識：初步治療的安置、對於個案在不同治療階段之建議變

更以及何時完成治療。MTT允許每位專業人士共享訊息、

表達急性問題的關切，並在家暴犯的評估和治療過程中達

成共識，以防止家暴犯離間專業人員意見、提高對被害者

的保護等級，以及對家暴犯之監控程度。在家暴犯的整個

治療過程中，MTT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參與決策，其中家暴

治療計畫的提供服務者在臨床事務上擁有優先發言權。

MTT的組織在2010年的修法中已被納入家暴犯處遇的標準

作業程序之一環。 

TVA是科羅拉多州家暴犯處遇中州立標準的特有角

色。每個接受治療的家暴犯都必須為案件中的指定被害者

分配一名TVA。TVA在加害者治療評估的每一個環節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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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被害者，並告知是否繼續溝通的選擇。為了促進被害

者的安全，每個案件的受害者可以選擇被告知家暴犯治療

處遇的出缺席情況以及家暴犯治療是否有進展的相關事

項。此外，被害者還可以選擇是否報告他們在加害者身上

看到的任何積極性改變。被害者雖然沒有義務參與這樣的

過程，然而，MTT成員說，當某一個案件的受害者與其

TVA互動時，他們認為這層額外的聯繫管道說明家暴犯的

治療情況與是否改變，是有助於保護被害者及其子女的安

全。TVA係由治療服務提供者聘僱或簽約委託出任，但必

須通過科羅拉多州被害者協助組織（Colorado Organization 

for Victim Assistance, COVA）的認證，並必須保持該認證

的有效性。為了讓TVA與MTT共享訊息，每個個案的被害

者被要求簽署個人資料揭露同意書，但與家暴犯不同的

是，每位被害者擁有自我決定權，因此，多數的被害者選

擇不簽署個人資料揭露同意書，這使得TVA無法與MTT分

享來自被害者的訊息。在這樣的情況下，TVA仍可以與被

害者溝通，但不能將被害者的資訊傳達給MTT。 

MTT類似於一個小型的社區協調反應小組，每個MTT

都有權力設計他們的溝通方式。儘管面對面交流有助於加

強關係，但有些MTT會採取電子郵件、電話或電子病歷的

方式進行溝通。州的標準是要求MTT至少每一季召開一次

會 議 ， 以 進 行 及 時 的 治 療 計 畫 審 查 （ Treatment Plan 

Reviews, TPR）；儘管不是強制性的，一些服務提供者

說，MTT經常是一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並會在此次會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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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之間進行額外的溝通，以即時處理家暴犯在治療

流程上的問題。可見MTT是一個高度依賴更大範圍的社區

協調反應系統，該系統從家暴犯被逮捕到判刑、緩刑、執

行、假釋以及必要時的執法介入等，所有司法環節都參與

其中。 

三、進行家暴犯初始治療評估 

當家暴犯被法院判決確定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實依據

時，根據科羅拉多州家暴法之規定，要求對於家暴犯進行

治療評估，隨後法院則判處家暴犯移由DVOMB提供與進

行治療。通常，家暴犯在判刑後會與其觀護人會面，觀護

人隨後會建立一個詳細的轉介資料包（Referral Package）

並發送給治療服務提供者，以準備進行評估。轉介資料包

對於完成評估至關重要，因為它通常包括個案的犯罪報

告、犯罪歷史摘要、相關測驗結果、被害者重要陳述意見

以及其他對治療服務提供者有用的相關資訊。家暴犯需要

自行負擔評估和治療的費用；然而，州的觀護部門會有限

度地提供家暴犯在開始時的治療費用。 

評估是指針對每個家暴犯進行個別化和綜合性的評

估。在評估過程中，治療服務提供者必須包括三個主要的

必要部分：最基本的個人資訊、評估工具和家暴犯臨床晤

談的基本內容。最基本的個人資訊包括：犯罪報告、犯罪

史、被害者意見（如有的話）、與當前犯罪直接相關的輔

助資訊，以及先前完成的相關評估，包括任何已完成的定罪

後或判刑前的評估。所需的評估工具包括：家庭暴力風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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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評估（Domestic Violence Risk and Needs Assessment, 

DVRNA）、至少一種其他家庭暴力風險評估工具（如加

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暴力風險評估[ODARA]）、一種物質使

用篩檢工具（如物質濫用微粒篩檢工具[SASSI-4]）、成

人物質使用調查──修訂版（ASUS-R）、一種心理健康

篩檢工具（如患者健康問卷 [PHQ-9]）、貝克憂鬱量表

（BDI）、貝克焦慮量表（BAI）、精神疾病篩檢表──

修 訂 版 （ PCL-R ） 以 及 一 種 認 知 篩 檢 工 具 等 。 除 了

DVRNA，治療服務提供者可以根據其經驗和資格選擇並

使用其他的評估工具。每個評估工具的選擇和使用必須有

相關佐證證明其具有信度與效度，而且是該評估工具的最

新版本。家暴犯的臨床晤談的基本內容應包括：心理社會

史、犯罪性需求、家暴犯的課責性、對治療的動機和適應

性、回應性因素、個人和家庭的物質濫用情形與心理健康

情形、親密關係史（特別關注家庭暴力動態和與權力控制

相關的問題）、創傷或不良經歷史以及物質濫用和心理健

康史。 

評估完成後，治療服務提供者會分析所有評估和篩檢

工具的結果，並結合其他輔助資訊和臨床晤談中收集的資

訊，進行數據的概念化。治療服務提供者會簡明扼要地在

總結報告中說明造成家暴犯風險的問題、家暴犯治療需求

以及為提供最佳治療成功機會所需要的回應措施。根據這

些建議，具體的治療目標會記錄在初步治療計畫中，包括

針對所有動態風險因素和犯罪性需求的目標。此外，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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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治療等級也會在總結報告中提出。 

值得說明的是，科羅拉多州的DVRNA有三種可能的

治療等級。治療等級A是針對那些在DVRNA中得分為0或1

的家暴犯，這意思是說家暴犯沒有或只有一個風險因素存

在。換言之，等級A屬於低強度治療類別，要求家暴犯每

週參加一次家庭暴力治療課程，並且至少需要進行兩次治

療計畫審查（TPRs）。治療等級B是針對那些在DVRNA

中得分為2、3或4的家暴犯，這被認為是中等強度治療類

別。等級B要求家暴犯每週參加一次家庭暴力治療課程，

並且每月參加一次額外的課程以解決任何其他臨床上的問

題，並至少需要進行三次治療計畫審查。治療等級C是針

對那些在DVRNA中得分為5或更高的家暴犯，這被認為是

高強度治療類別。等級C要求家暴犯每週參加一次家庭暴

力治療課程，並且每週再額外參加一次其他類型的課程

（ 例 如 ， 與 物 質 濫 用 、 認 知 技 術 或 心 理 健 康 有 關 之 課

程）。此外，等級C要求家暴犯者至少完成三次治療計畫

審查。 

這些治療計畫審查是對家暴犯在治療中的進度、維持

或退步進行持續性的評估基礎，並據此調整治療計畫或步

驟。治療計畫審查每兩到三個月進行一次，並且需要科際

整合的治療團隊（MTT）的參與。然而，MTT更重視的是

家暴犯是否達成所有的治療目標，而非在特定時間內的進

步情形，因為每一位家暴犯在治療計畫中的進步速度不

同。如果沒有建議額外的治療計畫審查，標準上是允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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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家暴犯在16至24週內完成治療程序，而B級和C級家暴

犯則在24至36週內完成整個治療程序。治療方案的數據顯

示，這些等級的實際治療時間通常比最低要求的時間更

長。 

但如果有必要，隨時可以進行額外的治療計畫審查。

如果家暴犯違反了相關治療計畫條款，MTT將儘快瞭解狀

況並做出決定，以便及時對家暴犯進行適切的處置。例

如，如果家暴犯的尿液檢驗呈現陽性、犯下新罪或未履行

財務賠償之責任，MTT將審查其違規的具體情況，決定是

否需要調整回應性因素，是否需要修改或增加治療計畫中

的目標，並對家暴犯的行為採取立即的相應措施。例如對

於尿液檢查呈現陽性的家暴犯，MTT可能會增加尿檢次

數、建議或增加物質濫用治療課程、增加安排個人晤談次

數以進一步探究其使用物質的原因。通常，與家暴犯合作

的家庭暴力治療服務提供者，會直接與MTT進行溝通，以

期調整或額外增加對於家暴犯有效的處置措施。 

四、擬訂家暴犯治療計畫 

如前所述，初步評估結果將根據科際整合的治療團隊

（MTT）所達成的共識，擬訂家暴犯的初步治療計畫。這

一 治 療 計 畫 的 設 計 和 擬 訂 是 基 於 實 證 研 究 之 結 果 （ 如

Radatz & Wright, 2016; Webster & Bechtel, 2012），並包

含以下必要的成分（elements）：根據DVRNA確定的初步

安置等級、針對犯罪性需求所擬的具體且可衡量的目標、

增強正面和親社會因素的方法、二次接觸介入措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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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針對B級和C級家暴犯用於解決最重要的犯罪性需求的

治療選擇；但不適用於A級家暴犯）、增加被害者安全和

家暴犯控制的監督或監控建議，以及治療目標。如有必

要，針對特定家暴族群（如女性家暴犯或LGBTQ+施暴

者）的需求考量，也會被納入治療計畫。 

在初步評估過程中，根據家暴者的動態風險因素和犯

罪性需求，設定個別化的治療目標。而密切地關注家暴犯

個別化治療的回應性因素，也是治療計畫的重要部分。例

如，如果家暴犯僅會說西班牙語，則應由會說該語言的治

療服務提供者帶領治療小組成員，且其他成員也應儘量找

會說西班牙語者投入第一線治療工作。同樣地，如果家暴

犯是處於過渡年齡的成年人（18-25歲），則應有與其年

齡相仿的小組成員。一切準備就緒後，家暴犯會儘快地安

排接受治療，通常在評估會議後的一週內開始接受治療。 

五、家暴犯治療程序 

科羅拉多州的州立標準（State Standards）為家暴犯

治療的執行，提供參考性框架。治療服務提供者被要求以

認知行為治療（CBT）作為其治療計畫的基礎。經該州核

准的治療服務提供者擁有不同層次且合格的心理健康和物

質濫用資源與團隊，這種專業性既提供了一個最低標準，

同時也在適當的時候會更複雜的病症提供更專業的治療。

雖然偏向於小組治療，但在臨床需要時也會進行個人晤

談。治療小組的組成是基於性別的，並且與案件中的性取

向相符。每個治療小組不超過12名家暴犯，每次小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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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持續90分鐘。 

治療計畫強調18個核心能力，這些能力被用來評估家

暴犯的治療進展。3個主要的核心能力要求家暴犯承認並

為其過去暴力行為及衍生的後果負起全部的責任，並承諾

消除其暴力行為、停止所有其他暴力行為。家暴犯還必須

參 與 並 完 成 一 個 全 面 的 「 個 人 改 變 計 畫 」 （ Personal 

Chang Plan）來呈現其改變。其他核心能力包括：發展同

理心；辨識並減少權力型態和控制行為／信念以及權威

感；參與並配合治療；表現出理解家庭暴力類型的能力；

理解、辨識並管理自己的暴力模式；能夠理解暴力對於跨

間代（intergeneration）的影響力；表達出理解並會適當地

使 用 溝 通 技 巧 ； 表 達 出 理 解 並 會 使 用 「 暫 停 」 （ time-

outs）技術；展現出何謂經濟虐待（financial abuse）2並負

起管理財務之責任；以及表現出對辨識和挑戰其暴力行為

中起作用的認知扭曲之理解。最後，家暴犯被禁止購買、

擁有或使用槍支或彈藥。 

這些核心能力為家暴犯提供了一個改過的機會，讓他

們認識、理解並改變其行為中與所發展的權力和控制模式

相關的錯誤思維。儘管對核心能力的評估沒有固定的結

構，但許多服務提供者依循這樣的結構框架已經發展出自

己 的 課 程 來 涵 蓋 州 立 標 準 中 所 確 定 的 所 有 核 心 能 力

（Richards & Gover, 2018）。服務提供者還會開發額外的

                                                 
2   經濟虐待係指未經允許或利用詐欺手段使用他人的金錢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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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以解決小組中個體的其他問題。治療服務提供

者會根據每個家暴犯的自身需求和犯罪性需求，添加額外

的能力。這種在上述州立標準範圍內所開創課程的自由程

度，為服務提供者也提供了處理個案特定問題的裁量權

（例如簡單和複雜的悲傷、創傷史），而這些問題亦可能

是影響或造成個體從事家暴行為的潛在性因素。 

按照PEI框架，治療小組會根據治療強度等級進行分

組，這意味著來自不同DVRNA治療強度等級的家暴犯不

會被安排在同一小組中。治療處遇是包括治療手段和心理

教育過程的綜合體。雖然需要遵循州立標準，但治療服務

提供者仍有裁量權來按照他們認為適當的方式進行小組會

議。每個服務提供者會一致地檢驗家暴犯所獲得的核心能

力之程度，並確定是否需要額外的治療計畫項目，以幫助

家暴犯朝向完成治療目標並成功改變自己的方向前進。 

家暴犯也必須在治療小組和與監管者（例如監獄的戒

護人員或觀護人）的個別晤談中表現出其改善之情況。家

暴犯在治療計畫中的改善情形還必須接受科際整合的治療

團隊（MTT）的進一步監控。此外，在MTT內，治療被害

者倡議者（TVA）會提供來自家暴被害者的反饋，這些反

饋包括對於家暴犯治療的進展、缺乏進展或任何相關的關

切。家暴犯的治療進展通常都是由MTT進行的治療計畫審

查來檢驗與決定。定期安排的治療計畫審查允許MTT審查

各種訊息，並討論家暴犯可能需要的考慮事項。這些考慮

事項可能包括：審查家暴犯在治療中的進展；討論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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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治療等級；審查家暴犯是否遵守監規／緩刑要求以

及是否有新的犯罪行為、違規行為或違反計畫行為；是否

存在新的風險因素；對先前確定的風險因素有何變化；以

及核心能力的狀態（例如已達成、達成不足或無變化／未

達成）。 

家暴犯可以透過以下幾種方式解除治療計畫之流程：

成功完成治療計畫、未成功但完成治療、行政性解除。對

於解除治療服務流程，必須獲得MTT對家暴犯狀態的共

識。一旦MTT對所有治療計畫目標的達成具有共識時，家

暴犯即可以準備解除。而要被認為符合成功解除治療流程

的資格，家暴犯必須完成最低要求的治療計畫審查，展現

出所有核心或必要能力，並滿足治療計畫所列之條件。如

果家暴犯完成了所設計的治療計畫，則仍有可能被圈選未

成功的選項。有時，儘管使用了動機性訪談，適當地調整

回應性因素，並且MTT付出了努力，家暴犯仍可能未準備

好改變其生活，因此MTT會圈選未成功但已完成治療計

畫。然而，在未成功解除之前，MTT會給予家暴犯多次機

會來解決其違規行為或不適應之行為。例如，如果家暴犯

累積多次無故缺席，MTT可能會要求家暴犯簽署一份出席

契約，該契約將指出目前的違規行為，制定解決或改善家

暴犯缺席行為的計畫，並規定若繼續缺席應有的具體處

罰。儘管該治療計畫由MTT設計，家暴犯仍被允許提供他

們的意見，作為治療過程的一部分，並作為個別化處遇的

一種方式（例如，提供對行為進行矯正的選項，適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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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置）。如果家暴犯能夠自行改善缺席的問題，MTT則

可以繼續利用已有的有效方法來處理治療過程中出現的其

他問題，讓治療計畫能持續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科際整合的治療團隊（MTT）與家暴

犯合作，盡可能提供所有成功完成治療的機會，並兼顧治

療設計能夠保障被害者的安全。如果家暴犯未能成功完成

治療，則會被送回法庭進行檢視和評估，以決定隨後的刑

事司法後果（例如監禁、拘留、撤銷／重新核准緩刑或假

釋）。如果家暴犯的治療出席因不可控的情況（如重大疾

病、接到義務役兵令或後備軍召）受到顯著影響，州立標

準規定可以允許家暴犯行政性解除治療計畫。儘管這種情

況很少發生，行政性解除會暫停家暴犯治療計畫的進行，

直到家暴犯返回後繼續接受治療，至完成治療為止。治療

服務提供者建議州立標準應進一步定義測量家暴犯核心能

力的方式，以便在解釋和應用州立標準時來解除家暴犯治

療完成時能保持忠實性。值得稱道的是，最近家暴犯管理

委員會（DVOMB）正在收集與接納外界與學界之研究建

議，進行州立標準的修訂，這些修訂包括評估家暴犯核心

能力的方法。然而，這些討論的前提是需要有與家暴犯核

心能力相關的再犯數據，據以評估其是否準備好解除治

療。因此，家暴犯再犯數據將會與其治療計畫核心能力的

評估方式，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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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綜合前揭介紹與說明，吾人可以發現科羅拉多州的家

暴犯處遇方案具有以下幾點特色： 

一、以實證證據為基礎擬訂家暴犯處遇方案 

該州2010年修正該州家庭暴力防治法與以及家暴犯治

療 處 遇 方 案 ， 其 依 據 即 為 以 證 據 為 基 礎 （ Evidence-

based ） 的 相 關 實 證 性 研 究 （ Empirical studies ） ， 例 如

RNR模型以及PEI框架，進而建立三層次的差異化治療模

式（Three-Tiere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Model），而且隨

著相關推陳出新的實證研究與發現，滾動式的檢討與修正

家暴處遇方案的內容，包含對於家暴犯治療計畫是否成功

的核心能力測量方法，都是蒐集相關實證性研究之發現與

結論，具以納入參採，實在值得我國學習與仿效。 

二、設置家暴犯管理委員會制定家暴犯相關之治療 

標準 

科 羅 拉 多 州 於 2001 年 設 立 了 家 暴 犯 管 理 委 員 會

（DVOMB），其主要職責是制定州立標準，以一致性地

方式處理家暴犯的刑事案件，旨在減少家暴犯再犯家暴罪

並增強對於家暴案件中被害者的保護。DVOMB會定期審

查、檢視和修訂這些有關家暴犯治療與評估之州立標準，

以應對最新研究和最佳實務，並納入以實證為基礎的RNR

模型，強調治療個別化之目標和風險知情的處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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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科際整合的治療團隊（MTT）跨領域治療家

暴犯 

家暴犯管理委員會（DVOMB）轄下設立科際整合的

治療團隊（MTT），整合三大與家暴個案有關的領域，包

括治療服務提供者、刑事司法專業人員和治療被害者倡議

者（TVA）。MTT在家暴犯的治療過程中會進行協調與合

作，針對每個治療階段協調三方達成共識後，據以實施治

療計畫，並確保被害者的安全與權益保障。TVA在治療過

程中也與被害者保持聯繫，以促進受害者的安全並針對家

暴犯之治療進度與改變狀況，提供意見與反饋。 

四、家暴犯治療計畫具有18項核心能力促家暴犯達成 

家暴犯的治療以認知行為治療（CBT）為基礎，並根

據治療強度進行低度、中度與高度分組。治療計畫強調18

個核心能力，如承擔責任、停止暴力行為、發展同理心

等。MTT定期進行治療計畫審查，以評估家暴犯的進展和

核心能力達成情況，並根據結果調整治療計畫。家暴犯可

以通過成功完成治療或行政性解除等方式退出治療流程，

未成功完成者則可能面臨進一步的司法處置。 

近年來矯正機關家暴專監對於家暴犯之治療與處遇計

畫，存有部分力有未逮之處，除前揭相關實證研究略顯不

足且鎖定於滿意度或態度之探究外，尚有以下幾點（林世

棋等，2007）：加害人參加課程意願或投入度不高，甚至

抗拒治療課程；處遇內容強調兩性平權觀念、法治教育、

兩性互動與相處，但對於個案精神病理、爭吵情境處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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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暴力處理與因應策略之課程略顯不足；再者，處遇人員

職前與在職教育與訓練略顯不足、也缺乏跨領域之溝通平

台；而臺灣家暴犯之治療處遇期程約8至32週，相較於美

國治療處遇期程約26至40週（本文介紹之科羅拉多州根據

風險高低介於16至36週），似乎較短；此外，臺灣處遇計

畫之評估與結案標準，無統一標準，不似科羅拉多州有一

套評估程序以及結案之核心能力指標。最後，依據我國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39條規定，受刑人經假釋出獄付保護管束

者，法院將依同法第38條規定命被告「完成加害人處遇計

畫」等事項。另依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受刑人處遇

計畫，監獄應於處遇對象刑期屆滿前一個月或假釋核准後

釋放前，將判決書及相關處遇資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之家

庭暴力防治中心，以利後續追蹤輔導。前開規定，遲至受

刑人出監前數個月，始要求監獄端「單方面」通知相關單

位，做重返社區相關準備。相較於科羅拉多州「家暴犯在

判刑後即與其觀護人會面，觀護人須建立詳細的轉介資料

包（Referral Package）並發送給治療服務提供者，以準備

進 行 評 估 」 ， 我 國 家 暴 犯 處 遇 之 貫 穿 及 連 續 性 部 分

（Throughcare & Continuing care），尚有改善的空間。觀

諸各先進國家，多由各地方政府社政、衛政主管機關擔任

資源整合者，將處遇資源儘早送入矯正機關（孟維德等，

2023）。我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應整合觀護體系及更

生保護體系資源，利用個案穩定在監執行期間，提前進入

矯正機關執行相關處遇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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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謂「他山之石，或可攻錯」，凡此當前臺灣對於家

暴犯治療處遇內容之缺失或不足之處，似可以科羅拉多州

之家暴犯治療計畫作為參考依據，進而修正或優化現行做

法，實為本文撰寫之目的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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